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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破产管理人协会 

通管协〔2024〕4 号 

关于转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《2023 年省法院办理 

破产监督案件情况的通报》的通知 

 

各管理人机构： 

近日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《2023 年省法院办理

破产监督案件情况的通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报》），对全省

法院办理破产监督案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汇总，现将文件内

容转发至各会员机构，希望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，重点针对

文件列举的主要问题，对照检查，举一反三，引以为戒。 

一、存在问题 

《通报》指出，全省办理破产监督案件的问题主要集中

在：破产资产处置不当；管理人选任不当；破产逃废债；债

权确认错误等。涉及破产管理人的主要问题有： 

1.管理人存在依法不得担任管理人的情形。管理人参与

竞争选任时，对其存在不得担任管理人的法定情形隐瞒不报，

违反了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

规定》第 23 条、第 24 条关于社会中介机构派出人员在人民

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曾经担任债务人、债权人的财务

顾问、法律顾问等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，依法不得担任案件

管理人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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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管理人未依法向股东追缴出资。《通报》指出，某公

司股东出资不到位，管理人未向债权人披露该情况，也未向

股东追缴出资，存在履职重大瑕疵。 

3.管理人对债权人申报的债权遗漏登记。某案件中，债

权人通过邮寄方式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管理人因工作疏忽，

未对该债权登记造册并进行审查。 

4.管理人未尽责审核债权，某案件债权人向外地法院申

请执行，同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在外地法院无法出具执行

情况证明的情况下，管理人未主动向执行法院调查，直接以

无法确定该笔债权是否已清偿为由，对数亿元债权未予确认，

有违管理人勤勉尽责义务。 

5.管理人履职存在重大瑕疵。某案件管理人未在拍卖公

告中披露“房地分离”问题，也未披露解决“房地分离”问

题的责任主体，仅口头告知存在“房地分离”问题，导致竞

买人拍得破产企业名下土地及房产后，因土地上有厂房系他

人所有，无法清场，并取得厂房占用的土地，引发纠纷。《通

报》指出：“房地分离”情形下，单独处分房产或土地，应

当极为慎重。规范的做法是，管理人在拍卖前，应当尽可能

协调解决“房地分离”问题，力争房地一体拍卖；确需单独

处分的，应当在拍卖公告中明确披露“房地分离”情形，并

且明确解决“房地分离”问题的责任主体。 

6.管理人存在虚构行为侵犯债权人合法权益。某案件管

理人将未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分配方案申请法院裁定

认可，导致法院错误做出裁定文书，侵害案件当事人合法权

益，被罚款、扣分、降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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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、切

实增强做好破产管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。 

（二）强化服务意识：破产管理人应认真、谨慎地为破

产企业、债权人等提供优质、高效的服务，推动破产清算工

作的顺利进行。 

（三）管理人要定期向法院汇报工作进展情况，及时汇

报重大、复杂、突发事项以及破产企业相关诉讼案件情况。 

（四）强化诚信意识：管理人应树立诚信为本的理念，

杜绝虚构行为，确保破产案件处理过程中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。 

 

 

 

南通市破产管理人协会 

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五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报：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南通市司法局。 

送：本协会会长、副会长、监事长、副监事长。 

发：全体会员。 

南通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秘书处     2024 年 1 月 15 日印发 


